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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2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2011-038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刘建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珊珊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1.9.30 2010.12.31 增减幅度（%） 

总资产（元） 906,461,469.98 894,980,192.47 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750,105,432.99 745,849,963.46 0.57% 

股本（股） 100,050,000.00 66,700,000.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7.50 11.18 -32.92% 

 2011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1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121,735,962.81 10.13% 377,355,267.38 1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85,076.32 -86.94% 24,531,508.58 -33.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731,867.86 101.1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 - 0.01 101.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94.12% 0.25 -60.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94.12% 0.25 -60.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7% -2.28% 3.24% -5.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14% -1.38% 2.86% -4.8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9,859.9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38,2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42,5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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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8,799.87  

所得税影响额 -526,821.08  

合计 2,924,939.62 -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46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深圳国创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丁守明 2,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肖春香 1,067,000 人民币普通股 

罗桂花 341,244 人民币普通股 

王建峰 315,100 人民币普通股 

胡娜 304,8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志和 303,156 人民币普通股 

马喜军 276,622 人民币普通股 

刘寒松 232,932 人民币普通股 

赵志红 2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1.09.30 2010.12.31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12,220,579.75 24,501,139.73 -50.12% 主要原因是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165,718,081.70 125,871,895.27 31.66% 

主

主要原因是公司销售订单及销售额较去年同

期增长，导致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8,835,595.34 6,439,341.35 37.21% 主要原因是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791,998.79 3,328,486.28 -76.21% 
主要原因是一年期定期存款已到期，利息已

转存银行，冲回原计提利息所致 

其他应收款 6,137,022.31 9,038,172.85 -32.10% 

主

主要原因是收回出口退税款，导致其他应收

款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100,940,657.82 36,028,866.56 180.17% 

主

主要原因是建设光明工业园项目支付工程款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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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支出 7,566,027.62 3,318,079.74 128.02% 主要原因是研发新项目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3,072,162.09 1,287,641.98 138.60% 
主要原因是工厂及办公场地维修费用增加所

致 

短期借款  1,240,00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 1,818,968.76 284,383.11 539.62% 主要原因是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实收资本 100,050,000.00 66,700,000.00 50.00% 主要原因是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4,287,168.30 2,138,194.15 100.5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增控股子公司，少数

股东投入股本及控股子公司实现盈利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1 年 1-9 月 2010 年 1-9 月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52,885.16 448,542.73 246.2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国家调整了缴纳标准，

税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345,389.47 -2,261,690.60 -47.92% 
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利息增加所

致 

营业利润 24,924,950.00 36,007,035.93 -30.78% 

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原材料成本

大幅上升及人工成本大幅上涨，从而使公司

营业成本增长较大，营业成本增长幅度大于

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同时，公司新增的产

品线与产业方向，如 LED 照明及医疗控制器

产品等，均处于投入期，尚未产生相应效益，

并对当期损益构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 3,797,617.37 6,406,150.56 -40.7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政府各项

补贴有所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337,056.80 183,664.95 83.5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报废了废旧物料

所致 

所得税费用 3,455,027.84 5,527,092.95 -37.49% 主要原因是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净利润 24,930,482.73 36,702,428.59 -32.07% 

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原材料成本

大幅上升及人工成本大幅上涨，从而使公司

营业成本增长较大，营业成本增长幅度大于

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同时，公司新增的产

品线与产业方向，如 LED 照明及医疗控制器

产品等，均处于投入期，尚未产生相应效益，

并对当期损益构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4,531,508.58 36,909,733.69 -33.54% 主要原因是母公司净利润下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1 年 1-9 月 2010 年 1-9 月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28,051,118.92 17,877,649.19 56.91% 
主要原因是收到的出口退税款

增加所致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1,501,068.79 2,497,452.51 360.51% 

主要原因是收到的存款利息相

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64,998,191.30 48,271,726.02 34.65% 

主要原因是公司规模扩大，人工

成本上升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9,086,467.73 4,840,157.30 87.73% 

主要原因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税

率上调，缴纳的税金比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30,314,705.64 18,457,929.06 64.2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经营性租

赁费、差旅费及审计费等增加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8,511,559.01 25,452,405.79 208.46% 

主要原因是新增支付光明工业

园项目的工程款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500,000.00 541,443,700.00 -99.72%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发行

新股募集资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0,000,000.00 20,000,00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向银行借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22,921,476.80 17,125,216.00 33.85% 

主要原因是收回的银行承兑汇

票保证金比上年同期增多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0,000,000.00 24,507,483.71 63.2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归还银行借

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20,500,163.22 934,255.66 2,094.28% 

主要原因是向全体股东派发现

金股利所致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授信、借款、承兑合同 

1、2010 年 11 月 11 日，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签署合同编号为借 2010 综 0349 南山 R《综合融资额

度合同》。合同约定，该行同意向本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综合融资总额度，其中流动资金借款额度为

人民币 3,000 万元；商业汇票银行承兑额度为人民币 5,000 万元；进出口贸易融资额度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信用证开证额度

为等值人民币 10,000 万元；出口押汇额度为等值人民币 10,000 万元。合同有效期间自 2010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1 年 11 月 10

日。依据该合同： 

2011 年 4 月 17 日，本公司与深圳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向该行申请开具承兑汇票 47

张，票面总额 8,356,097.69 元，其中 1 张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 149,144.60 元，期限自 2011 年 4 月 17 日至 2011 年 7 月 16 日；

其他期限自 2011 年 4 月 17 日至 2011 年 10 月 16 日。 

2011 年 5 月 27 日，本公司与深圳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向该行申请开具承兑汇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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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票面总额 6,130,469.70 元，期限自 2011 年 5 月 27 日至 2011 年 11 月 26 日。 

2011 年 6 月 28 日，本公司与深圳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向该行申请开具承兑汇票 32

张，票面总额 6,410,638.15 元，期限自 2011 年 6 月 28 日至 2011 年 12 月 27 日。 

2011 年 7 月 27 日，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签署《银行承兑协议》，该行同意开具以本公司为出

票人的承兑汇票共 53 张，票面总额为 15,715,881.52 元，其中：期限自 2011 年 7 月 29 日至 2011 年 10 月 28 日的承兑汇票票

面总额 1,978,179.30 元，期限自 2011 年 7 月 29 日至 2012 年 1 月 23 日的承兑汇票票面总额 13,737,702.22 元。 

2、2010 年 12 月 30 日，本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合同编号为 2010 年深高新企综额字 003 号《综合

授信合同变更协议》。协议约定：将 2010 年深高新综额字 003 号《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额度由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公司杭

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使用，且本公司为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所使用的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201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合同编号为 2010 深高新企综额字 003 号《最高额保

证合同》。合同约定：本公司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向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金余额最高

限额为 500 万元的授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两年。 

依据上述合同： 

2011 年 1 月 13 日，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合同编号为 2011 年深

高新企综贷字 001 号《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向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 200 万元的借款，期限自 2011 年 1 月 13 日至 2011 年 7 月 13 日，本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杭州和而泰智能

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归还上述借款。 

2011 年 3 月 25 日，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合同编号为 2011 年深

高新企综贷字 003 号《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向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 300 万元的借款，期限自 2011 年 3 月 25 日至 2011 年 9 月 25 日，本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杭州和而泰智能

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9 月 25 日归还上述借款。 

3、2011 年 7 月 11 日，本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合同编号为 10201311051 号《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约定，

该行同意向本公司提供的授信额度最高限额（含保证金）为可循环使用的人民币 15,000 万元；同意向本公司提供的授信额度

敞口最高限额（不含保证金）为可循环使用的人民币 10,000 万元。具体的授信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和银行承兑汇票额度，

其中流动资金贷款额度最高限额为可循环使用的人民币 5000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最高限额（含保证金）为可循环使用的

人民币 12,500 万元、授信额度敞口最高限额（不含保证金）为可循环使用的人民币 10,000 万元。合同有效期自 2011 年 7 月

11 日至 2012 年 7 月 10 日。依据该合同： 

2011 年 7 月 11 日，本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合同编号为 10201311051-01 号《国内信用证贸易融资

授信额合同》。合同约定，该行同意向本公司提供的国内信用证项下贸易融资授信敞口最高限额 （不含保证金）为人民币     

10, 000 万元，期限自 2011 年 7 月 11 日至 2012 年 7 月 10 日。 

2011 年 7 月 11 日，本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合同编号为 10201311051-02 号《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

务合同》、合同编号为 10201311051-03 号《委托收款及账户质押合同》及合同编号为 10201311051-04 号《应收账款转让登记

合同》。合同约定，该行同意向本公司提供人民币 5,000 万元的可循环使用的保理敞口融资额度，期限自 2011 年 7 月 11 日至

2012 年 7 月 10 日，单笔融资期限不超过叁个月。 

2011 年 7 月 14 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向本公司提供人民币 1,000 万元的借款，期限自 2011 年 7 月 14 日

至 2012 年 7 月 14 日。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归还借款人民币 500 万元，2011 年 8 月 1 日归还借款人民币 500 万元。 

2011 年 9 月 29 日，本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提出银行承兑汇票申请，向该行申请开具承兑汇票 51 张，

票面总额 10,669,562.28 元，其中：期限自 2011 年 9 月 29 日至 2011 年 12 月 29 日的承兑汇票票面总额 1,401,274.34 元，期限

自 2011 年 9 月 29 日至 2012 年 3 月 29 日的承兑汇票票面总额 9,268,287.94 元。 

4、2011 年 8 月 10 日，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合同编号为 BC2011080900000417《融资额度协

议》，该行为本公司提供最高授信额为可循环使用的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依据该协议： 

2011 年 8 月 29 日，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合同编号为 CD79172011880546 号《开立银行

承兑汇票协议书》及合同编号为 YZ7917201188054601 号的《保证金质押合同（单笔）》。协议约定，该行同意开具以本公司

为出票人的承兑汇票 48 张，票面总额为 9,032,449.54 元，其中：期限自 2011 年 8 月 29 日至 2011 年 11 月 29 日的承兑汇票票

面总额 610,770.77 元，期限自 2011 年 8 月 29 日至 2012 年 2 月 29 日的承兑汇票票面总额 8,421,678.77 元。 

5、2011 年 7 月 1 日，本公司与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签署《财务资助协议》，本公司向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款人民币 300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11 年 7 月 4 日至 2012 年 7 月 3 日。 

6、2011 年 8 月 2 日，本公司与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签署《财务资助协议》，本公司向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款人民币 300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11 年 8 月 4 日至 2012 年 8 月 3 日。 

7、2011 年 9 月 20 日，本公司与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签署《财务资助协议》，本公司向杭州和而泰智能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款人民币 400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11 年 9 月 22 日至 2012 年 9 月 21 日。 

二、其它合同 

1、2011 年 8 月 24 日，本公司与深圳和而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中环

支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深圳和而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中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账号为 102013512010003803。截至 2011 年 7 月 31 日 ，专项账户余额为 700 万元，该专项账户仅用于深圳和而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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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科技有限公司 LED 现代照明产品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2011 年 9 月 1 日，本公司与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签署《和而泰光明工业园工程（一期）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中国华西

企业有限公司负责本公司的和而泰光明工业园工程（一期）周边场地的平整工程，工程款为人民币 495 万元。 

3、2010 年 9 月 27 日，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签署《远期结汇/售汇、人民币与外币掉期总协议》（2009

圳中银高资字 008 号）。协议约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为我司提供一项或多项远期结汇/售汇或人民币与外币掉

期业务。 

2010 年 9 月 27 日，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签署《保证金质押总协议》（2010 年高质总字 046 号），

作为上述协议中产生债务的担保合同。 

根据上述协议： 

2010 年 9 月 27 日，本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申请出售远期外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同

意办理该交易日为 2010 年 9 月 27 日、交割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29 日、交易金额为美元 100 万元、成交汇率为 6.688 的远期

结售汇业务，并向本公司出具远期结售汇交易证实书。 

2010 年 11 月 17 日，本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申请出售远期外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

同意办理该交易日为 2010 年 11 月 17 日、交割日期为 2011 年 2 月 21 日、交易金额为美元 100 万元、成交汇率为 6.61 的远期

结售汇业务，并向本公司出具远期结售汇交易证实书。 

2011 年 4 月 29，本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申请出售远期外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同意

办理该交易日为 2011 年 4 月 29 日、交割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4 日、交易金额为美元 50 万元、成交汇率为 6.4241 的远期结售

汇业务，并向本公司出具远期结售汇交易证实书。 

2011 年 5 月 10 日，本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申请出售远期外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同

意办理该交易日为 2011 年 5 月 10 日、交割日期为 2011 年 5 月 12 日至 2011 年 8 月 12 日、交易金额为美元 50 万元、成交汇

率为 6.435 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并向本公司出具远期结售汇交易证实书。 

2011 年 5 月 18 日，本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申请出售远期外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同

意办理该交易日为 2011 年 5 月 18 日、交割日期为 2011 年 9 月 20 日、交易金额为美元 50 万元、成交汇率为 6.426 的远期结

售汇业务，并向本公司出具远期结售汇交易证实书。 

2011 年 8 月 19 日，本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申请出售远期外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同

意办理如下远期结售汇业务：交易日为 2011 年 8 月 19 日、交割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26 日、交易金额为美元 50 万元、成交汇

率为 6.3832 的远期结售汇业务；交易日为 2011 年 8 月 19 日、交割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26 日、交易金额为美元 50 万元、成交

汇率为 6.3832 的远期结售汇业务；交易日为 2011 年 8 月 19 日、交割日期为 2011 年 9 月 19 日、交易金额为美元 20 万元、成

交汇率为 6.3847 的远期结售汇业务；交易日为 2011 年 8 月 19 日、交割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19 日、交易金额为美元 20 万元、

成交汇率为 6.3788 的远期结售汇业务；交易日为 2011 年 8 月 19 日、交割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21 日、交易金额为美元 10 万

元、成交汇率为 6.3714 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并向本公司出具远期结售汇交易证实书。 

2011 年 9 月 27 日，本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申请出售远期外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同

意办理如下远期结售汇业务：交易日为 2011 年 9 月 27 日、交割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19 日、交易金额为美元 30 万元、成交

汇率为 6.377 的远期结售汇业务；交易日为 2011 年 9 月 27 日、交割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28 日、交易金额为美元 20 万元、成

交汇率为 6.376 的远期结售汇业务，并向本公司出具远期结售汇交易证实书。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１、报告期内，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将超募资金中的 2,500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5,5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并承诺公司 12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在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后 12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监事会、独

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２、报告期内，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公司预计自第

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累计美元币种金额不超过 1,000 万美元，

欧元币种累计金额不超过 150 万欧元。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7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１、股份限售承

诺：（1）刘建伟、

深圳力合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深圳

市达晨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深圳市

和谐安泰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2）

其他股东；（3）作

为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股

东。 

２、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刘建伟 

１、股份限售承诺：（１）刘建伟、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

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和谐安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分别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２）其他

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３）

作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分别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２、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刘建伟于

2008 年 7 月 16 日向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内容

如下：（１）本人目前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

发行人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２）在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份期间，本人将不会采取参股、控股、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

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

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

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

质竞争的业务；（３）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本人或

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所从事的业务与发行人构成同业竞争时，

则本人将在发行人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或促使本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发行人进一步要求，发

行人并享有上述业务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４）如本人违反

上述承诺，则发行人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要求本人履行上述承诺，

并赔偿因此给发行人造成的全部损失；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

利益归发行人所有。 

严格按照 

承诺履行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

诺） 

深圳和而泰智能

控制股份有限公

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承诺：公

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归还银行贷款

及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

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对

外披露。 

严格按照

承诺履行 

 

3.4 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1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小于 50% 

2011 年度净利润同比变动幅

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

为： 
10.00% ～～ 40.00% 

2010 年度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347,956.0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受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虽然公司的产品和技术优势突出，使得销售收入稳步增长，

但增速小于年初预期； 

2、公司募投项目尚处于建设期，产能未能有效释放；公司各子公司正处于投入期，业绩尚未体

现；为了保持公司的技术领先地位，公司继续保持高额研发投入；受原材料市场价格不稳定等

因素的影响，原材料采购周期加长，采购成本大幅上升；公司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提高了员工最

低工资标准，加之为了公司的后续发展持续引进高端人才，使得人工成本有了大幅上涨；以上

因素使得净利润水平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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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1 年 07 月 08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创

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基本情况、行业情况 

2011 年 07 月 28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基本情况、行业情况 

2011 年 08 月 10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瑞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公司基本情况、行业情况 

2011 年 09 月 01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创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基本情况、行业情况 

2011 年 09 月 14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景

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基本情况、行业情况 

2011 年 09 月 15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半导体应用联盟、深圳市

半导体行业协会、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合赢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基本情况、行业情况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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